附件二：
福建省项目成果转化资金申请表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公章）：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制

	企业法定
代表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企业注册
登记类型
	
	注册资本（万元）
	
	所属行业
	

	本企业承诺以下填写材料真实、可靠。
                          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企业概况 (企业主营业务，近三年来的销售收入、利润、税金、固定资产、资产负债率、银行信用等级，项目负责人基本情况及主要股东的概况等)：

	项目成果名称
	
	成果提供方
	

	技 术 领 域
	□电子信息 □光机电一体化 □生物及医药 □新材料  □海洋开发□先进能源和节能技术 □环保 □资源节约及综合利用 □石油化工□制造技术 □冶金 □森工 □建筑建材 □轻工纺织 □农业□林业 □水产  □畜牧  □其他：         

	知识产权情况
	已获专利授权数
	项
	其中发明专利数
	项

	专利号、鉴定号、市场准入证明文号等
	

	技术水平自评
	

	成果转化形式
	□ 成果入股         □ 成果转让       □ 合作实施
□ 自行实施         □ 经持有者许可使用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技术的突破对行业技术进步的意义，项目对产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产业关联度及市场分析等）：


	项目实施工作方案（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其中项目新增投资的主要内容，采用的工艺技术路线及主要设备，建设地点、建设工期和进度安排等）：

	项目总投资

（其中新增投资）
	万元
(万元)
	资金来源

	其中：
	固定资产投资 
铺底流动资金
建设期贷款利息
	万元
万元

万元
	企业自筹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申请补助或贴息
	万元

	
	
	
	其  他
	万元

	扶持资金投向
	

	项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县（市、区）发展改革部门具体审核意见 
审核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发展改革部门或省直有关主管部门具体审核意见
审核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在市、县注册的企业由市、县发展改革部门签署审核意见后直接报省发改委；在市辖区注册的企业由区发展改革部门签署审核意见，再经各设区市发展改革部门签署审核意见后报省发改委；在省注册的企业可直接报省发改委。以上企业也可由省有关主管部门签署审核意见后报省发改委。 

二、申请表后应附以下相关附件：

（一）各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的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文件；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和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实施项目成果转化合同（协议）或项目成果持有者自行实施转化的有效证明文件，以及其他涉及项目成果知识产权权属关系的有效证明文件。转让的成果产权属多方拥有的，须出具多方同意转让的有效证明。转让的成果产权属法人单位的,须出具法人单位同意转让的有效证明；

（四）项目成果鉴定证明：除境外成果转化项目和需要市场准入的转化项目外，须提供科技成果鉴定材料或专利证书或地厅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励证书（复印件）。其中：

1、科技成果鉴定材料包括省部级以上(含授权和委托)的科技成果鉴定证书以及地厅级有权部门出具的评审意见，提供的科技成果鉴定材料须附查新或检测报告，科技成果鉴定材料鉴定或评审时间距离申报时间不超过5年；

2、专利证书须附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摘要，专利时间以专利证书有效期为准；

3、地厅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励证书须附成果的相关证明材料，科技进步奖评定时间距离申报时间不超过5年；

境外成果转化项目，以省发改委组织的专家评审作为鉴定意见，但须提供该成果的相关证明材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前需要进行检测和价值评估，以及实行产品市场准入的转化项目，还须提交相关的证明文件。

（五）项目建设资金来源的有效证明：使用银行贷款的，须提供县级以上商业银行在权限范围内出具的贷款意向书或承诺书；属于股东增资建设的，须提供股东增资协议或其他银行资金证明；属于合作方投资建设的，须提供合作方投资合作协议或其他有效资金证明；使用企业自有资金建设的，须提供企业上两个年度和最近一期的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其中注册不到一年的企业，只需提供验资报告和最近一期的会计报表。
